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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肖荣超 0.1748 0.0022% 0.1748 0.0016% 12个月

45 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 135.0000 1.2500% 24个月

46

华泰华恒生物家园 1�号

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 - 85.9261 0.7956% 12个月

47 部分网下配售对象 - - 108.5986 1.0055% 6个月

合计 8,100.0000 100.0000% 8,429.5247 78.0512%

二、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发行A股社会公众股东 -- -- 2,370.4753 21.9488% —

合计 8,100.0000 100.0000% 10,800.0000 100.0000%

七、本次发行后持股数量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1 郭恒华 2,141.1194 19.8252% 36个月

2 三和投资 1,083.4951 10.0324% 36个月

3 江苏高投 752.1861 6.9647% 12个月

4 兴和投资 601.1595 5.5663% 12个月

5 马鞍山基石 517.7994 4.7944% 12个月

6 张学礼 358.6369 3.3207% 12个月

7 恒润华业 345.7038 3.2010% 36个月

8 芳晟创投 250.7089 2.3214% 12个月

9 郭恒平 240.1566 2.2237% 36个月

10 程昶宇 222.6408 2.0615% 12个月

合计 6,513.6065 60.3113%

八、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设立专项资管计划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

案》，同意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发

行人战略配售。 具体情况如下：

华恒生物家园1号最终获配的股票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3.18%，即

859,261股，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参与战略配售金额19,999,987.18元。华

恒生物家园1号具体情况如下：

具体名称：华泰华恒生物家园1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备案时间：2021年03月23日

备案编码：SQF404

募集资金规模：2,000.00万元（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管理人：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支配主体非发行

人高级管理人员。

投资人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持

有比例（%）

1 郭恒华 董事长、总经理 60.00

2 张学礼 董事、首席科学家、核心技术人员 10.00

3 张冬竹 董事、副总经理 10.00

4 樊义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10.00

5 唐思青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5.00

6 刘洋 监事会主席、核心技术人员 5.00

合计 100.00

注：华恒生物家园1号募集资金的100%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即用于支

付本次战略配售的价款、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及相关费用。

限售期情况： 华泰华恒生物家园1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获

配股票的限售期为12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

九、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保荐机构安排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兴证投资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兴

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

第十八条规定确定本次跟投的股份数量和金额，兴证投资最终跟投比例为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5.00%，即1,350,000股，跟投金额3,126.60万元。 兴证投资本

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24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

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2,700万股，不安排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23.16元/股。

三、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四、发行市盈率

21.21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2019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五、发行市净率

2.52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1.09元 （按2019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9.19元（按截至2020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1、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62,532.00万元。

2、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1年4月16日对发行人募集

资金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 《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1〕

230Z0072号）。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发行的发行费用总额为6,606.12万元，根据《验资报告》（容诚验字

〔2021〕230Z0072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内容 发行费用总额（不含税）

保荐费 300.00

承销费 3,244.58

审计验资费用 1,653.58

律师费用 830.19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50.00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127.76

合计 6,606.12

注：上述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已包含本

次发行的印花税13.98万元。

十、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55,925.88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26,323户。

十二、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

本次发行未采取超额配售选择权。

十三、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209,261�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8.18%。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364,500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2943849%，

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为9,350,744股， 放弃认购数量13,756

股。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5,426,239股， 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15,426,

239股，放弃认购数量0股。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3,756股。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一、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聘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截至2020年6月30

日、2019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2017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

负债表，2020年1-6月、2019年度、2018年度、2017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

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

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0]� 230Z3668号）。 相关数据已在招股说明

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了公司2020年12月31日的合并

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年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股东权益变动表和现金

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容诚专字[2021]230Z0806号审阅报告。 公

司2020年度审阅报告及相关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 招股书意向书附录中进行

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或招股意向书附录。

二、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2021年4月20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0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1]230Z0358号），并在本上市公告

书中披露，公司上市后不再另行披露2020年度审计报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

司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完整审计报告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附件）：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比2019

年12月31日增减（%）

流动资产（万元） 26,158.20 18,625.07 40.45%

流动负债（万元） 16,163.87 13,239.37 22.09%

总资产（万元） 74,288.58 56,108.87 32.4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0.29 49.35 22.16%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34.07 34.29 -0.6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48,978.03 36,868.01 32.8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股）

6.05 4.55 32.85%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比2019年度增

减（%）

营业总收入（万元） 48,724.46 49,131.08 -0.83%

营业利润（万元） 13,235.76 14,596.85 -9.32%

利润总额（万元） 13,993.60 14,578.47 -4.0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2,110.02 12,637.83 -4.1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9,675.15 11,793.90 -17.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0 1.56 -3.8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19 1.46 -18.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21 35.33 -20.1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2.54 32.97 -31.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10,956.90 18,147.65 -39.6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35 2.24 -39.62%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公司流动资产26,158.20万元， 较上年末增加

40.45%，公司资产总额为74,288.58万元，较上年末增加32.40%，主要原因为：

①2020年末尚处于信用期内的应收货款较2019年末增加4,219.56万元； ②公

司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购建房屋及设备，因而固定资产增加较多。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为48,978.03万元，较上年末增长32.85%，主要原因为2020年度

公司实现净利润12,110.02万元，从而未分配利润有一定幅度的增加。资产负债

率（合并报表）为34.07%，与上年末相比降低0.22个百分点，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保持稳定。

2020年度， 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

年有一定幅度下降，主要原因为：①受D-泛酸钙2020年6月后市场价格下降幅

度较大的影响，2020年D-泛酸钙销售毛利较上年减少1,160.70万元；②DL-丙

氨酸销售毛利较上年减少，受到诺力昂提升生产工艺，使用L-丙氨酸替代DL-

丙氨酸生产MGDA，减少了对DL-丙氨酸采购量的影响，2020年公司DL-丙氨

酸销售毛利较上年减少569.82万元；③受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下降影响，2020年

公司汇兑损失较上年增加568.05万元。

2020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出现一定程度下降，

但总体上与净利润水平相当，主要原因如下：①受2020年四季度以来大宗商品

价格上升趋势以及国外疫情影响， 公司国内外客户为保证充足的原材料库存，

于2020年四季度增加了对公司产品的采购， 从而导致2020年末尚处于信用期

内的应收货款较2019年末增加4,219.56万元，因而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较上年下降较大； ②2020年度支付的各项税费较2019年度增加1,277.56

万元，其中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较上年分别增加1,145.79万元、146.25万

元；③因公司员工人数增加影响，2020年度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较上年增加453.95万元。

三、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2021年4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1年

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并在本上市公告书中披露，公司上市后不再另

行披露2021年第一季度报表，敬请投资者注意。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

的财务报表请查阅本上市公告书附件。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流动资产（万元） 32,148.36 26,158.20 22.90%

流动负债（万元） 19,950.28 16,163.87 23.43%

总资产（万元） 81,015.00 74,288.58 9.0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2.16 60.29 3.10%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35.71 34.07 4.8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52,086.27 48,978.03 6.3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股）

6.43 6.05 6.35%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总收入（万元） 16,507.55 12,978.62 27.19%

营业利润（万元） 3,600.36 4,006.69 -10.14%

利润总额（万元） 3,603.72 3,963.12 -9.0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108.24 3,372.80 -7.8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2,850.92 3,222.73 -11.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42 -9.5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5 0.40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5 8.75 -29.7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5.64 8.36 -32.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622.51 -1,964.30 68.3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0.08 -0.24 68.31%

截至2021年3月31日， 公司资产总额为81,015.00万元， 较上年末增加

9.0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52,086.27万元，较上年末增长了6.35%，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为35.71%，与上年末相比增加了1.64个百分点。公司资

产总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资产负债结构整体未发生重大变化。

2021年1-3月，公司营业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等主要业绩指标较上年同期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主要系受到海运不

畅、重要生产基地巴彦淖尔华恒所在省市拉闸限电等因素影响所致。

2021年1-3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22.51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1,341.79万元，主要系2021年1-3月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同比有一定幅度增加。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各项业务正常运行。 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未

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不存在异常变动，公司

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以及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不存在异常变动，公司所

处产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安排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本公司与保荐机构兴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及募集资金监管银行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开户

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情况如下表所

示：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551903556410402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蜀山支行

20000201936166600000021

巴彦淖尔华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551907157710816

巴彦淖尔华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 175261425805

秦皇岛华恒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市

山海关兴华市场支行

100840617788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

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

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

营性占用。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内容无异常；公司未召

开股东大会。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名称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268号

法定代表人 杨华辉

电话 021-2037�0689

传真 021-3856�5707

保荐代表人 黄超、饶毅杰

联系人 饶毅杰

联系方式 021-2037�0689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认为，华恒生物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华恒生物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的条件。兴业证券愿意保荐华恒生物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

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三、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作为华恒生物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兴业证

券自公司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3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将对公司进行持续督

导，并指定黄超、饶毅杰作为华恒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

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

黄超先生， 现任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业务总部董事副总经理，

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法律职业资格，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

士，厦门大学管理学硕士，研究生学历，福建省会计行业领军后备人才。 熟悉

IPO、并购、再融资等投行业务，主持或参与的项目包括德艺文创（300640）、金

牌厨柜（603180）、星云股份（300648）、捷昌驱动（603583）、瑞芯微电子

（603893）、润阳科技等多个IPO项目，中闽能源（600163）等再融资项目，具

备较强的投行理论和实践经验。

饶毅杰先生， 现任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业务总部业务董事，保

荐代表人，从事投资银行业务10年，主持或参与了格尔软件（603232）、迎驾贡

酒（603198）、安科瑞（300286）、兄弟科技（002562）等多个IPO项目，中闽能

源（600163）非公开发行、厦华电子重大资产重组等项目工作，主持或参与了

华商低碳、宁腾物流、俪德照明、合晟资产、俏佳人等新三板项目的挂牌上市工

作，主持或参与了快可光伏、海益宝、万龙电气、海迈科技等多家拟上市公司的

改制、辅导相关工作，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从业经验。

第八节重要承诺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以

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恒华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以下称“股份锁定期” ）内，不转让或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本人持有

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在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人将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平台或

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票。 在股份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

内，本人将视自身财务情况及资金需求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或减持，减持价格

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

上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因公司进行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配股等情况导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

仍应遵守上述规定。

相关减持行为同时须符合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若因本人未履行上述

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

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损失。 本

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二）实际控制人近亲属股东、公司董事郭恒平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以下称“股份锁定期” ）内，不转让或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本人持有

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在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人将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平台或

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票。 在股份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

内，本人将视自身财务情况及资金需求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或减持，减持价格

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

上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因公司进行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配股等情况导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

仍应遵守上述规定。

相关减持行为同时须符合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若因本人未履行上述

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

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损失。 本

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三）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非自然人股东三和投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以下称“股份锁定期” ）内，不转让或

委托他人管理本合伙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本合伙企

业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在股份锁定期满后本合伙企业将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

平台或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票。在股份锁定期满之日起

两年内， 本合伙企业将视自身财务情况及资金需求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或减

持，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

相关减持行为同时须符合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若因本合伙企业未履

行上述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合伙

企业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本合伙企

业将依法赔偿损失。

（四）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非自然人股东恒润华业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以下称“股份锁定期” ）内，不转让

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本公司

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在股份锁定期满后本公司将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平台

或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转让发行人股票。在股份锁定期满之日起两

年内， 本公司将视自身财务情况及资金需求对发行人股票进行增持或减持，减

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

相关减持行为同时须符合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若因本公司未履行上

述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公司无法

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造成投资者和发行人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

偿损失。

（五）持股5%以上的股东江苏高投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以下称“股份锁定期” ）内，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本合伙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股份锁定期满后本合伙企业将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

平台或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票。相关减持行为同时须符

合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

若因本合伙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

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合伙企业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造成投资者

和公司损失的，本合伙企业将依法赔偿损失。

（六）持股5%以上的股东兴和投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以下称“股份锁定期” ）内，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本合伙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合伙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合伙企业减持股份应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本合伙企业减持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

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

本合伙企业减持前将提前通知公司并在公司公告之后三个交易日再实施

减持计划。本合伙企业违反上述减持承诺的，减持收益全部归属于公司，持有的

剩余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若因本合伙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

（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合伙企业无法控

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本合伙企业将依法赔

偿损失。

（七）持股5%以上的股东马鞍山基石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以下称“股份锁定期” ）内，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本合伙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股份锁定期满后本合伙企业将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

平台或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票。在股份锁定期满之日起

两年内， 本合伙企业将视自身财务情况及资金需求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或减

持。 本合伙企业所持公司股票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进行减持的，每年减持

数量不超过本次股票发行上市时所持股份数量的50%，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

相关减持行为同时须符合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本合伙企业减持前将

提前通知公司并在公司公告之后三个交易日再实施减持计划。本合伙企业违反

上述减持承诺的，减持收益全部归属于公司，持有的剩余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

自动延长6个月。 若因本合伙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

化、 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合伙企业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

外），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本合伙企业将依法赔偿损失。

（八）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董事、首席科学家张学礼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以下称“股份锁定期” ）内，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本人持有

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在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人将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平台或

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票。 在股份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

内，本人将视自身财务情况及资金需求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或减持，减持价格

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

上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作为核心技术人员，本人所持公司

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四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公司上市

前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因公司进行未分配

利润转增股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导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发生变化的，仍应遵守上述规定。

相关减持行为同时须符合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若因本人未履行上述

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

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损失。 本

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九）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樊义、张冬竹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以下称“股份锁定期” ）内，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本人持有

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在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人将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平台或

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票。 在股份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

内，本人将视自身财务情况及资金需求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或减持，且减持价

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

上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因公司进行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配股等情况导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

仍应遵守上述规定。

相关减持行为同时须符合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若因本人未履行上述

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

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损失。 本

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十）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核心技术人员的股东刘洋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以下称“股份锁定期” ）内，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股份锁定期满后承诺人将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平台或

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票。上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限届满

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作为核心技术人员，本人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四年内，

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公司上市前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数的25%，减

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因公司进行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

等情况导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仍应遵守上述规定。

相关减持行为同时须符合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若因本人未履行上述

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

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损失。 本

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十一）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股东唐思青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以下称“股份锁定期” ）内，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本人持有

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在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人将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平台或

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票。 在股份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

内，本人将视自身财务情况及资金需求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或减持，且减持价

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

上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作为核心技术人员，本人所持公司

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四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公司上市

前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因公司进行未分配

利润转增股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导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发生变化的，仍应遵守上述规定。

相关减持行为同时须符合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若因本人未履行上述

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

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损失。 本

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十二）其他股东的限售安排

若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功，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次发行

前已发行的股份，自本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

转让。

二、稳定股价的措施和承诺

（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条件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的36个月内， 若公司连续20个交易日每日股

票收盘价均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以下简称“启动条件” ，审

计基准日后发生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应做除

权、除息处理），则公司应按下述规则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二）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1、公司回购股份

在启动条件成就后，为稳定股价之目的，公司将回购股份。公司回购股份将

遵循以下规则：

（1）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布

不符合上市条件。

（2）除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之要求之外，还应符合下列各

项：

①公司回购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审计基准日后发

生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应做除权、除息处

理）。

②每次启动条件满足时回购（以下简称“单次回购” ）的股份数量不低于

公司股份总数的1%，但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回购股份（简称“累计回购股

份” ）总数不高于公司股份总数的10%，且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

市条件。

③累计回购股份的资金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

50%，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不超过前述资金总额的20%。

（3）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本预案确定的

决策程序通过股份回购方案。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

（1）下列条件发生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在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条件和要求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之次日起的连续20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

均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审计基准日后发生未分配利润转增股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应做除权、除息处理）。

（2）在上述情形下，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单次增持数额不少于公

司股份总数的1%，总数不高于公司股份总数的2%，且承诺在增持计划完成后6

个月内将不出售所增持的股份。

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1）下列条件发生时，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条件和要求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方案实施完毕之次日起的连续20个交

(上接A7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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